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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场子，非法拘禁 扫黑除恶不手软
法官以案释法警示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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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各级政法队伍充分发挥扫黑除恶主力军作用， 坚决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从严从快依法惩治了一批涉

黑恶犯罪分子。 为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提高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度、 认可度、 参与度， 山西省朔州中

院通过一批扫黑除恶典型案例以案释法， 充分发挥警示作用。

【案情】

被告人王某伙同万某等人到中煤

平朔某矿刘某某办公室对其实施威

胁、 恐吓， 迫使其同意王某不上班继

续领取工资。 从 2016 年 10 月份至案

发， 王某共领取钱款 33395.96 元。 被

告人万某、 赵某、 卢某某以帮王某“办

成” 事为由， 多次殴打并向其索要活动

经费， 王某被迫先后向卢某某支付

1000 元， 向赵某支付 1500 元， 向万某

支付 900 元。 2018 年 4 月 13 日， 被告

人赵某、 郝某某伙同他人以非法拘禁、

逼迫写欠条、 贷款还钱、 殴打等形式再

次向王某非法索要“活动费”， 后郝某

某、 田某被行政拘留十日。 2016 年，

被告人万某等人受孟某所托向曹某索

要债务。 在扣留曹某父亲曹某某驾驶

的汽车时， 曹某某报警， 经调解， 万

某将扣留车辆归还。 2016 年秋天， 被

告人王某伙同卢某某在未还钱的情况

下， 将押在蒋某处的电脑强行拿走。 许

某托被告人万某向邢某某索要欠款， 万

某纠集赵某、 于某 （在逃） 将邢某某拘

禁， 直至邢某某托人还款十万元并写出

还款承诺后将其放走。 事后万某非法向

许某索要 10000 元。 2017 年 7 月， 曾

某某通过刘某某让被告人万某向方某某

索要欠款， 万某伙同赵某、 殷某、 于某

以殴打、 暴力威慑、 非法拘禁等形式向

方某某索要欠款， 后方某某趁机逃脱。

事后曾某某、 刘某某给付万某等人

2000 元。 2017 年夏天， 被告人万某纠

集赵某、 于某等五人以“摆场子” 震

慑、 恐吓方式帮助刘某某处理纠纷， 刘

某某给付万某 2000 元， 万某得款 500

元， 其余钱款给了赵某。 2017 年 11

月， 被告人万某纠集赵某、 王某、 殷

某、 田某等十余名社会闲散人员以“摆

场子” 震慑、 恐吓方式帮助孟某处理纠

纷， 事后， 万某等人非法向孟君索要钱

款 5000元。

被告人万某、 赵某、 殷某在 2016

年到 2017 年间多次纠集被告人王某、

卢某某、 田某， 以暴力、 威胁的手段强

拿硬要， 并通过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

替他人“摆场子” 讨债、 以暴力手段插

手民间纠纷， 充当“地下执法队”， 严

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情节恶劣， 其行

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被告人万某、

赵某、 殷某、 郝某某、 田某多次非法剥

夺他人人身自由， 且有殴打情节， 其行

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 被告人赵某、

殷某在实施部分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

属未成年人， 依法应从轻处罚。 对被告

人分别判处一年至七年六个月不等的有

期徒刑。

【法官说法】

黑恶势力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

执法队” 是国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

打击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 本案中

被告人万某、 赵某、 殷某纠集被告人王

某、卢某某、田某、郝某某，以暴力手段插

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多次实

施违法犯罪活动，扰乱社会生活秩序，犯

罪情节恶劣，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人民法院依法对万某等人判处刑罚，

体现了对该类黑恶势力的严惩力度。 法

官提醒市民， 日常生活中发生经济纠纷

是常有的事， 如何讨回债款是多数债主

心中的“疙瘩”。一些人常常采用胁迫、非

法拘禁、 殴打债务人等激烈手段替他人

索要钱款，这不但不能讨回钱款，反而会

因触犯法律而受到制裁， 逞强耍横法不

容，暴力讨债不可取，依法维权是正道。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是仅仅依靠法院就

能完成，需要各行业各部门密切配合，加

强日常监管，各司其职，这样才能打赢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战。

逞强耍横“摆场子”，依法严惩“不手软”

【案情】

2016 年夏季， 被告人薛某某为牟

取非法利益， 在怀仁市滨河家园北面租

住的平房内放置“捕鱼” 赌博机一组六

台， 供赌客赌博使用， 非法盈利 3 万余

元。

2016 年 1 月至 9 月间， 被告人薛

某某通过伪造他人虚假婚姻证明、 虚假

身份信息证明以自己和他人名义分五次

向某县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骗取贷

款 15万元， 全部挥霍。

2016 年冬季的一天晚上， 被告人

薛某某、 刘某某、 兰某 （另案处理）、

曹某某 （另案处理） 为被告人纪某某向

常某某索要债务， 纪某某以商议债务之

事将常某某骗过， 被告人薛某某、 兰某

用手铐将常某某铐上带至纪某某家中拘

禁。 次日凌晨， 被告人薛某某、 纪某

某、 兰某、 曹某某将常某某带至曹某某

家中看管， 次日晚上， 又将常某某转至

被告人刘某某家中看管。 拘禁期间还存

在殴打常某某的行为。

被告人薛某某、 纪某某、 刘某某目

无法纪， 为向他人索要赌债而采取关押

的方式， 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 各被

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 在非

法拘禁过程中使用了戒具， 并有殴打情

节， 应依法从重处罚。 被告人薛某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伪造并使用虚假的证

明文件， 冒用他人名义， 多次骗取金融

机构的贷款， 其行为均已构成贷款诈骗

罪，情节严重，应依法严惩。 被告人薛某

某还为了牟取不法利益， 为他人提供赌

博场所及赌具，非法盈利达 3万余元，其

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应依

法严惩。 被告人薛某某一人犯数罪， 应

依法数罪并罚。 分别对被告人判处七个

月至八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法官说法】

赌博不仅危害社会秩序，影响生产、

工作和生活， 而且常常是诱发其他犯罪

的温床，特别是利用“捕鱼”赌博机，供赌

客进行赌博，本人从中获取非法利益，对

社会危害极大，应予以严厉打击。欺瞒骗

贷大肆挥霍，给银行造成较大损失，严重

扰乱金融管理秩序。目无法纪不加收敛，

为他人索要债务实施非法拘禁， 还对被

拘禁人实施殴打， 严重侵犯他人的人身

权利和自由， 应数罪并罚， 必须严加惩

治。

赌博骗贷非法拘禁，为非作恶必受严惩

【案情】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间， 被告人王国某、 丁某某、

宣某 （另案处理） 在山阴、 平

鲁辖区高速路口和服务区， 趁

大货车司机或者服务区工作人

员夜间休息时， 多次偷窃大货

车油箱内燃油， 在被发现时直

接采取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

窃得燃油后驾车逃离。

2018 年 2 月， 王国某、 丁

某某二人驾驶盗油车在公路沿

线、 高速口、 高速服务区 11 次

盗窃大车油箱内的柴油， 价值

7470 元。 被告人梁某某分六次

收购了王国某、 丁某某盗窃的

柴油， 或自用或出售， 获取利

差 3090元。

2018年 3月间，被告人王福

某、王明某驾驶盗油车在朔城城

区、山阴地段高速口三次盗窃大

车油箱内的柴油，价值 8500 元。

被告人梁某某分两次收购了王

福某、王明某盗窃的柴油，或自

用或出售，获取利差 2500元。

被告人王国某、 丁某某、

王福某、 王明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多次流窜作案， 明目张

胆， 大肆盗窃大车柴油， 数额

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系共同犯罪。 被告人王国某与

丁某某在实施盗窃过程中， 对

服务区工作人员和司机采取暴

力手段进行威胁， 二被告人的

行为由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

被告人梁某某明知是赃物而予

以低价收购， 其行为已构成掩

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被告人

王国某、 丁某某犯抢劫、 盗窃

两罪， 应数罪并罚。 被告人王

国某、 丁某、 王福某、 王明某

多人多次实施犯罪， 符合“恶

势力” 团伙， 应从严惩处。 被

告人梁某某为恶势力团伙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亦应从严处罚。

对被告人分别判处九个月到七

年三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法官说法】

本案涉恶人员文化水平、素

质较低，缺乏良好的家庭 、社会

教育 ，法律意识淡薄 、不懂法 ，

社会责任感、 公德意识和法律

意识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 加上

道德修养滞后， 在利益诱惑和

欲望的驱使下， 不惜铤而走险，

并积极实施违法犯罪 。 同时 ，

一些地区社会管理工作薄弱 ，

打击惩治力度不够， 法治宣传

还不到位， 对黑恶势力的震慑

还不够， 给黑恶势力的滋生蔓

延创造了空间和条件；一些行业

和领域的制度不健全、 不规范，

让黑恶势力犯罪分子有了可乘

之机。

猖狂盗抢目无法纪，法网恢恢终受惩治

【案情】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6

月， 被告人杨某某伙同被告人

白某某、 王某等人多次采用殴

打、 胁迫手段， 专门针对未成

年在校学生实施抢劫， 抢得财

物数额较大。 被告人杨某某还

伙同他人潜入民宅实施盗窃，

数额较大， 所得赃款赃物均已

挥霍。

被告人杨某某、 白某某等

人目无法纪， 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采用暴力和胁迫的手段，

强行劫取在校学生的财物， 其

行为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和

人身权利， 各被告人的行为均

构成抢劫罪。 且被告人杨某某、

白某某参与抢劫犯罪活动三起

以上， 均系多次实施抢劫犯罪

活动。 被告人杨某某在共同实

施抢劫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 应依法严惩。 被告人

杨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

密窃取公民的合法财产， 数额

较大， 其行为侵犯了公民的财

产权， 构成了盗窃罪。 对被告

人杨某某应依法数罪并罚。 被

告人杨某某、 白某某等人在犯

罪时不满 18 岁， 应依法从轻或

减轻处罚。 分别对被告人判处

一年十个月到十一年不等的有

期徒刑。

【法官说法】

本案中， 未成年被告人都

是因家庭原因较早辍学而混迹

于社会， 在没有收入来源的情

形下追求享乐， 进而逐渐走上

违法犯罪的道路。 家庭教育是

未成年人成长的基础， 是未成

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

观的开端， 家庭变故、 家庭不

和等问题都会对未成年人的成

长带来深远影响， 因此家长要

尽可能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

造充满爱的家庭环境。 学校教

育是未成年人成长的核心， 在

提供知识的同时逐渐引导未成

年人认识世界， 在学校教育阶

段要不断重视和加强对未成年

人的法制教育。 未成年人也要

不断增强法治意识， 在确保人

身安全的前提下敢于与违法犯

罪作斗争。

(据山西广播电视台 ， 吕

梁发布等)

教育缺失自律不足，未成年人走向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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